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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受托，对漯河市文化馆小剧场音响灯光及
多媒体教室音视频设备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欢迎有供货、安装能力的供应商参加投
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名称：漯河市文化馆小剧
场音响灯光及多媒体教室音视频设备项
目。二、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
112万元整。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报价为无
效报价，其投标将被拒绝。三、采购需求：详
细采购需求及要求见招标文件。四、对投标
人的资格要求：1.必须具备《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投标人必须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的企业。开标时须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
件。3.如法定代表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
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
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提交法人委
托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4.投标人须具有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颁发的专业音响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二
级以上（含）资质、专业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
力等级二级以上（含）资质、音视频系统集成
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三级以上（含）资质，
开标时提供有效的专业音响工程综合技术
能力等级证书、专业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力

等级证书、音视频系统集成工程综合技术能
力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5.本项目谢绝联
合投标，投标人应为独立投标人。五、招标
文件获取时间：2017年12月6日至12月13
日，每天正常上班时间（节假日除外）。地
址：漯河市财政局东楼205室。方式：现场报
名免费领取招标文件。领取招标文件时须
携带盖有本单位有效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委托授权书原件（含
授权人与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专业音
响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证书复印件、专业
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证书复印件、音
视频系统集成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证书
复印件，并加注日期和注明“供投标使用”、

“与原件一致”等字样。六、现场考察时间：
2017年12月15日上午9：00（投标人请于12

月15日上午9时准时到达漯河市政府采购
中心会议室，过期不候）。七、投标文件截止
时间：2017年12月28日上午9:00，投标截止
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地点：漯
河市财政局东楼210室。八、开标时间及地
点：2017年12月28日上午9:00，漯河市财政
局东楼210室。九、采购人：漯河市文化馆。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西城区月湾湖东岸北
侧、九龙山路东侧。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
王宏 13783088308。集中采购机构联系电
话：0395-3186516。十、本招标公告同时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
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十
一 、监 督 电 话 ：漯 河 市 财 政 局 0395-
3150223。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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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12 月 4
日，本报05版《乘出租车加收1元 市
民质疑不合理》一文，报道了未经听
证会、公示等程序，一些出租车司机
加收 1元，许多市民觉得不合理的事
情。对此，市客运办认为加收 1元的
行为违规，将加大力度查处。那么，
现在情况如何？

“加收1元”现象依然存在

近几天，本报多名记者对“出租
车加收 1元”的问题进行了暗访。记
者发现，许多出租车的副驾驶位置，
贴有“每乘车一次加收 1元”的“温
馨提示”，司机也表示会加收1元。令
人欣喜的是，也有出租车司机没有加
收1元。

12月 5日晚上 9点 30分，记者在
市区海河路拦了一辆出租车。一上
车，记者就看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贴着
的“温馨提示”：因油气价格上涨，每
车次临时加收燃油附加费 1元。到目
的地后，记者对加收 1 元提出质疑。
这名司机说，必须加1元。

12月 6日中午 1点，本报记者乘
坐一辆出租车从市中级人民法院到黄
山路南头，也被出租车司机加收1元。

12月 7日中午 1点 40分，本报记

者在市区大学路坐上一辆出租车，到
达目的地五一路后，司机表示要加收
1元燃油费。

记者问：“为何要加收 1元？”这
名司机表示，现在全市气都涨价了，
还加不来气，所以得加收1元。

12月 7日中午 1点 40分，本报记
者在市三院附近坐上一辆出租车，到
兰乔圣菲小区下车。记者提出加收 1
元违规时，出租车司机表示，现在正
儿八经让加收。

短信辱骂记者 出租车司机道歉

12月 4日晚上 9点 13分，报道出
租车司机擅自加收 1元新闻的本报记
者，收到一个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辱
骂短信。12 月 6 日，记者回拨过去，
对方否认。

12 月 7 日上午，记者报警。随
后，有关部门确定发短信者为于某，
27 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当天上
午，于某向本报记者道歉。

“请你们原谅我，我确实错了。”
于某对记者说。

民警批评教育了于某。市客运办
责成于某写出深刻检查，对其所开出
租车做出停运整顿处理。

12月 7日，记者将暗访情况反馈
给市客运办。“尽管气价上涨幅度较
大，但不能成为擅自加收 1元钱的理
由，因此仍然是违规行为。”市客运办
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出租车司机违规加收 1元的
问题，欢迎广大市民向本报反映，本
报将继续关注。记者反馈给市客运办
的违规车辆的查处情况，本报将跟踪
报道。

不少出租车 仍在“加收1元”
■《乘出租车加收1元 市民质疑不合理》追踪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金旭 通讯
员 张彦军） 12月7日，记者从消防部门
了解到，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企业
的安全管理人郭某某，擅自拆掉公安消
防部门的封条，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
件下擅自恢复生产，依法被行政拘留10
日。

12月5日上午，漯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消防监督执法人员，依法对辖区一家
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的厂房违
规使用彩钢板搭建，并且二层生产车间
仅有一个安全出口。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依法对二层生产
车间的电源进行了查封，并对配电盘张
贴了封条，查封期限为10天。

12 月 5 日下午 3 时许，消防监督执
法人员再次来到该企业查封现场时发
现，被查封的配电盘处于通电状态，该
企业安全管理人郭某某在火灾隐患未消
除、未向消防部门申请解封的情况下，
私自拆掉封条，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
件下恢复生产。

为了严惩违法行为，消防部门对相
关当事人进行了传唤询问，最终认定安
全管理人郭某某置法律于不顾，私自拆
掉公安消防部门的查封封条，公然在被
查封的场所内进行生产作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四条规
定，经报请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批
准，依法对郭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
处罚决定。

目前，郭某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至
漯河市拘留所执行拘留。

封条被郭某某封条被郭某某私自拆掉私自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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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拆消防封条 行政拘留10天


